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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提交申请资料

登记审核岗（受理岗）：1、审核以上资料，对涉及机动车的
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情况进行核查；与被盗抢机
动车信息系统比对。2、属于校车收回的录入收回信息，对未
收回的在计算机登记系统中注明情况。3、录入登记信息，向
现机动车所有人出具受理凭证。需重新选号的告知所有人选
号，确定机动车号牌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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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审核岗（制证岗）：1、核对资料是否齐全 2、受理岗是否

签名 3、无误的签注登记证书、打印行驶证和检验合格标志，

制作行驶证交发证岗；资料交档案管理岗归档。

登记审核岗（发证岗）：核对牌证后发证。

1、《机动车注册、转移、注销登记/转入申请表》2、现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 3、所有权转移的证明或者凭证 1）
二手车交易发票。在国外购买的二手是该车销售单位开具的销售发票及其翻译文本，但海关监管的机动车不需提
供来历证明；2）人民法院出具的已经生效的《调解书》、《裁定书》或者《判决书》原件和复印件，以及相应的《协
助执行通知书》原件；3）《仲裁裁决书》原件和复印件，以及人民法院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原件；4）继承、
赠予、中奖、协议离婚、协议抵偿债务的相关文书和公证机关出具的《公证书》原件和复印件；5）资产重组或者
资产整体买卖的是资产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原件和复印件；6）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调拨到下属单位
的机动车，是该单位出具的调拨证明原件；被上级单位调回或者调拨到其他下属单位的机动车，是上级单位出具
的调拨证明原件；7）经公安机关破案发还的被盗抢且已向原机动车所有人理赔完毕的机动车，是《权益转让证明
书》原件和复印件。4、登记证书 5、行驶证 6、需重新选号的收回原号牌 7、机动车标准照片 8、机动车查验记录
表；9、属于海关监管的机动车的，还应当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车辆解除监管证明书》或者海关批准的
转让证明原件；10、属于机动车超过检验有效期的，还应当审查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保险凭证主要核对
车辆识别代号、发动机号、有效期）；11、属于校车的，应当收回校车标牌并销毁。

档案管理岗（归档岗）：1、核对资料是否齐全 2、核对录入信
息是否准确 3、打印资料清单并装订。


